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监理服务符合本国相关标准声明函

致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（采购人）

我司新疆卓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供应商）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650100789886004P，监理资质等级：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

乙级，资质证书编号：650100JL0004，系依法注册设立、具备合法监

理服务经营资质的专业机构，现就我司承接的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安防

升级改造监理工程（二次）（项目名称）监理服务，郑重作出如下声

明：

1. 我司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（GB/T

50319-2013）及本国相关监理行业标准、地方规范、政策要求，全面

开展本项目监理服务工作，确保监理服务全过程合法合规、流程规范。

2. 我司为本项目配备的监理人员（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

程师等）均具备相应执业资格，持证上岗，人员配置符合本国监理行

业标准及项目监理合同要求，能够胜任本项目监理岗位职责，严格履

行监理人员职业道德守则，不违规履职、不徇私舞弊。

3. 本项目监理服务范围（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质量控制、进度控

制、造价控制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及协调相关

单位关系等）、服务流程、工作标准，均符合本国监理行业现行有效



标准及规范要求，严格按照监理规划、监理实施细则开展工作，确保

监理成果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4. 我司承诺，在监理服务过程中，严格执行见证取样、旁站监

理、平行检验等核心监理制度，及时排查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隐患，

督促相关单位整改落实，坚决杜绝因监理失职、履职不到位导致的工

程质量、安全问题，确保监理服务质量符合本国行业标准及项目约定。

5. 我司对本声明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严格接

受本国行业监管部门、建设单位及相关方的监督检查。如经查实，我

司监理服务存在不符合本国相关标准、规范及本声明承诺的情形，我

司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、经济损失及行业信用惩戒，接

受相关部门的处罚。

特此声明。

声明单位（盖章）：新疆卓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或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0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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